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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农业局文件

  陇农办复〔2018〕14号               签发人:丁云春       
对陇川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

第87号建议的答复

 杨朝伟 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“请求支持家庭农场”的建议，已交我们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根据农业部 《关于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》和云南《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<关于加快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>的通知》(云办发〔2014〕47号)和《中共德宏州委办公室德宏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<关于加快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德办发〔2015〕37号）文件精神要求，陇川县结合实际，从2016年开始在全县开[image: image1.png]


展家庭农场工作。经过近两年的努力，到目前全县共认定县级家庭农场21家（其中6家被认定为州级家庭农场）。为全县家庭农场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。但因我县财政困难，目前无法拿出资金扶持。下一步我们将配合财政部门争取从“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”挤出部分资金进行扶持家庭农场这项工作。
非常感谢你对农业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在下步的工作中我们会按照相关要求，积极推进家庭农场工作。
2018年4月18日

 联系人及电话：瞿生志  1303596605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抄送：县人大选联委、县政府督查室                     

PAGE  
- 2 -

